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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補正如附件所示之事項。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又按聲請更生或清

算，徵收聲請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郵務送達費及法

院人員之差旅費不另徵收。但所需費用超過應徵收之聲請費

者，其超過部分，依實支數計算徵收之。前項所需費用及進

行更生或清算之必要費用，法院得酌定相當金額，定期命聲

請人預納之，逾期未預納者，除別有規定外，法院得駁回更

生或清算之聲請，此觀同法第6條規定亦明。

二、查本件聲請人前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之規定

向本院聲請調解（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77號）未能成

立，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2日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聲

請人於113年12月17日具狀聲請更生，漏未提出如附件所示

之事項到院，爰定期命補正，如逾期未補正，則駁回其聲

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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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志微

附件：

一、請補繳裁判費1,000元及預納郵務送達費用3,440元（即按債

權人及債務人總人數，以每人10份，每份43元計算）。

二、陳報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之財產變動狀況：包含就不動產

　　、動產所為之所有有償（買賣、互易、設定抵押權等）、無

　　償（贈與、第三人清償等）行為所生之財產變動：倘於該段

　　期間曾經取得或喪失不動產所有權，應詳為標明不動產之坐

　　落地號、建號及其取得或出售之對價（買賣契約等）相關資

　　料。並提出最近五年內從事國內外股票、期貨、基金或其他

　　金融商品之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　　

三、說明債務人是否有投資基金、期貨、ETF等各項金融商品？

如有，請提出該商品現在價值之資料。提出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債務人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客戶

存券異動明細表、投資人往來清算交割銀行明細資料表、集

保戶往來參加人明細資料表。

四、請說明最高學歷、提出113年8月至114年1月份之薪資單、獎

金明細，內容須包含每月薪資給付部分、強制執行扣薪等，

並陳報每月工作收入若干元、年終獎金、季獎金、三節福利

金、績效獎金、加班費、分紅、夜班或其他輪值津貼各為多

少？如有兼職，請一併陳報並提出每月收入證明。如目前每

月薪資收入低於112年度綜合所得稅給付總額448,567元之平

均月收入，原因為何?

五、請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申請查詢歷年以聲請人

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投保紀錄，如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六、提出債務人所有在郵局、金融機構及「電子支付」機構開立

之存款帳戶（含外幣帳戶）、證券帳戶（集保帳戶）自111

年12月起迄今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須附完整內頁資料並

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之後」，已提出部分免再附）。

七、請說明聲請人目前於日常生活或工作上所使用之交通工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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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若有，請提出上開汽機車行照影本，並說明汽機車之現

值為何？如已經債權人取回拍賣，拍賣不足額為多少？遭拍

賣之車牌號碼及債權人為何？其所有車輛000-0000、000-00

00是否皆設定動產抵押?如已報廢，亦請一併提出相關證明

文件。　　　　

八、提出「最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

人清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

九、請依聯徵中心綜合信用報告之債權人資料查詢並補正債權人

（含債權銀行及資產管理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登記

資料查詢資料，如其陳報之債權人姓名與商業登記資料查詢

資料不符，亦請一併具狀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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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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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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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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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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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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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補正如附件所示之事項。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又按聲請更生或清算，徵收聲請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郵務送達費及法院人員之差旅費不另徵收。但所需費用超過應徵收之聲請費者，其超過部分，依實支數計算徵收之。前項所需費用及進行更生或清算之必要費用，法院得酌定相當金額，定期命聲請人預納之，逾期未預納者，除別有規定外，法院得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此觀同法第6條規定亦明。
二、查本件聲請人前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之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77號）未能成立，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2日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聲請人於113年12月17日具狀聲請更生，漏未提出如附件所示 之事項到院，爰定期命補正，如逾期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志微
附件：
一、請補繳裁判費1,000元及預納郵務送達費用3,440元（即按債權人及債務人總人數，以每人10份，每份43元計算）。
二、陳報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之財產變動狀況：包含就不動產
　　、動產所為之所有有償（買賣、互易、設定抵押權等）、無
　　償（贈與、第三人清償等）行為所生之財產變動：倘於該段
　　期間曾經取得或喪失不動產所有權，應詳為標明不動產之坐
　　落地號、建號及其取得或出售之對價（買賣契約等）相關資
　　料。並提出最近五年內從事國內外股票、期貨、基金或其他
　　金融商品之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　　
三、說明債務人是否有投資基金、期貨、ETF等各項金融商品？如有，請提出該商品現在價值之資料。提出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債務人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投資人往來清算交割銀行明細資料表、集保戶往來參加人明細資料表。
四、請說明最高學歷、提出113年8月至114年1月份之薪資單、獎金明細，內容須包含每月薪資給付部分、強制執行扣薪等，並陳報每月工作收入若干元、年終獎金、季獎金、三節福利金、績效獎金、加班費、分紅、夜班或其他輪值津貼各為多少？如有兼職，請一併陳報並提出每月收入證明。如目前每月薪資收入低於112年度綜合所得稅給付總額448,567元之平均月收入，原因為何?
五、請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申請查詢歷年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投保紀錄，如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六、提出債務人所有在郵局、金融機構及「電子支付」機構開立之存款帳戶（含外幣帳戶）、證券帳戶（集保帳戶）自111年12月起迄今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須附完整內頁資料並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之後」，已提出部分免再附）。
七、請說明聲請人目前於日常生活或工作上所使用之交通工具為
　　何？若有，請提出上開汽機車行照影本，並說明汽機車之現值為何？如已經債權人取回拍賣，拍賣不足額為多少？遭拍賣之車牌號碼及債權人為何？其所有車輛000-0000、000-0000是否皆設定動產抵押?如已報廢，亦請一併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八、提出「最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
九、請依聯徵中心綜合信用報告之債權人資料查詢並補正債權人（含債權銀行及資產管理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登記資料查詢資料，如其陳報之債權人姓名與商業登記資料查詢資料不符，亦請一併具狀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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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補正如附件所示之事項。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又按聲請更生或清算

    ，徵收聲請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郵務送達費及法院

    人員之差旅費不另徵收。但所需費用超過應徵收之聲請費者

    ，其超過部分，依實支數計算徵收之。前項所需費用及進行

    更生或清算之必要費用，法院得酌定相當金額，定期命聲請

    人預納之，逾期未預納者，除別有規定外，法院得駁回更生

    或清算之聲請，此觀同法第6條規定亦明。

二、查本件聲請人前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之規定

    向本院聲請調解（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77號）未能成

    立，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2日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聲

    請人於113年12月17日具狀聲請更生，漏未提出如附件所示 

    之事項到院，爰定期命補正，如逾期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志微

附件：

一、請補繳裁判費1,000元及預納郵務送達費用3,440元（即按債

    權人及債務人總人數，以每人10份，每份43元計算）。

二、陳報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之財產變動狀況：包含就不動產

　　、動產所為之所有有償（買賣、互易、設定抵押權等）、無

　　償（贈與、第三人清償等）行為所生之財產變動：倘於該段

　　期間曾經取得或喪失不動產所有權，應詳為標明不動產之坐

　　落地號、建號及其取得或出售之對價（買賣契約等）相關資

　　料。並提出最近五年內從事國內外股票、期貨、基金或其他

　　金融商品之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　　

三、說明債務人是否有投資基金、期貨、ETF等各項金融商品？

    如有，請提出該商品現在價值之資料。提出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債務人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客戶

    存券異動明細表、投資人往來清算交割銀行明細資料表、集

    保戶往來參加人明細資料表。

四、請說明最高學歷、提出113年8月至114年1月份之薪資單、獎

    金明細，內容須包含每月薪資給付部分、強制執行扣薪等，

    並陳報每月工作收入若干元、年終獎金、季獎金、三節福利

    金、績效獎金、加班費、分紅、夜班或其他輪值津貼各為多

    少？如有兼職，請一併陳報並提出每月收入證明。如目前每

    月薪資收入低於112年度綜合所得稅給付總額448,567元之平

    均月收入，原因為何?

五、請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申請查詢歷年以聲請人

    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投保紀錄，如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六、提出債務人所有在郵局、金融機構及「電子支付」機構開立

    之存款帳戶（含外幣帳戶）、證券帳戶（集保帳戶）自111

    年12月起迄今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須附完整內頁資料並

    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之後」，已提出部分免再附）。

七、請說明聲請人目前於日常生活或工作上所使用之交通工具為

　　何？若有，請提出上開汽機車行照影本，並說明汽機車之現

    值為何？如已經債權人取回拍賣，拍賣不足額為多少？遭拍

    賣之車牌號碼及債權人為何？其所有車輛000-0000、000-00

    00是否皆設定動產抵押?如已報廢，亦請一併提出相關證明

    文件。　　　　

八、提出「最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

    人清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

九、請依聯徵中心綜合信用報告之債權人資料查詢並補正債權人

    （含債權銀行及資產管理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登記

    資料查詢資料，如其陳報之債權人姓名與商業登記資料查詢

    資料不符，亦請一併具狀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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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補正如附件所示之事項。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又按聲請更生或清算，徵收聲請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郵務送達費及法院人員之差旅費不另徵收。但所需費用超過應徵收之聲請費者，其超過部分，依實支數計算徵收之。前項所需費用及進行更生或清算之必要費用，法院得酌定相當金額，定期命聲請人預納之，逾期未預納者，除別有規定外，法院得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此觀同法第6條規定亦明。

二、查本件聲請人前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之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77號）未能成立，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2日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聲請人於113年12月17日具狀聲請更生，漏未提出如附件所示 之事項到院，爰定期命補正，如逾期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志微

附件：

一、請補繳裁判費1,000元及預納郵務送達費用3,440元（即按債權人及債務人總人數，以每人10份，每份43元計算）。

二、陳報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之財產變動狀況：包含就不動產

　　、動產所為之所有有償（買賣、互易、設定抵押權等）、無

　　償（贈與、第三人清償等）行為所生之財產變動：倘於該段

　　期間曾經取得或喪失不動產所有權，應詳為標明不動產之坐

　　落地號、建號及其取得或出售之對價（買賣契約等）相關資

　　料。並提出最近五年內從事國內外股票、期貨、基金或其他

　　金融商品之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　　

三、說明債務人是否有投資基金、期貨、ETF等各項金融商品？如有，請提出該商品現在價值之資料。提出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債務人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投資人往來清算交割銀行明細資料表、集保戶往來參加人明細資料表。

四、請說明最高學歷、提出113年8月至114年1月份之薪資單、獎金明細，內容須包含每月薪資給付部分、強制執行扣薪等，並陳報每月工作收入若干元、年終獎金、季獎金、三節福利金、績效獎金、加班費、分紅、夜班或其他輪值津貼各為多少？如有兼職，請一併陳報並提出每月收入證明。如目前每月薪資收入低於112年度綜合所得稅給付總額448,567元之平均月收入，原因為何?

五、請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申請查詢歷年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投保紀錄，如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六、提出債務人所有在郵局、金融機構及「電子支付」機構開立之存款帳戶（含外幣帳戶）、證券帳戶（集保帳戶）自111年12月起迄今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須附完整內頁資料並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之後」，已提出部分免再附）。

七、請說明聲請人目前於日常生活或工作上所使用之交通工具為

　　何？若有，請提出上開汽機車行照影本，並說明汽機車之現值為何？如已經債權人取回拍賣，拍賣不足額為多少？遭拍賣之車牌號碼及債權人為何？其所有車輛000-0000、000-0000是否皆設定動產抵押?如已報廢，亦請一併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八、提出「最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

九、請依聯徵中心綜合信用報告之債權人資料查詢並補正債權人（含債權銀行及資產管理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登記資料查詢資料，如其陳報之債權人姓名與商業登記資料查詢資料不符，亦請一併具狀更正。



